
北京先驱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2023年海上勘探项目北京先驱第 4航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0733-23171709）

       
项目所在地区：北京市

一、招标条件

    本北京先驱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2023年海上勘探项目北京先驱第 4航次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2.1 招标范围：（1）在合同区开展资源环境箱式取样和近底观测，采集多金属

结核样品以及丰度、覆盖率、品位、三维形态等资源数据，以及上述全部调查内容的样品分

析、数据处理、科学研究工作。（2）开展工区环境调查和评价，完成包括锚系、箱式、多管、

Lander、CTD 等作业，完成上述调查内的样品分析、数据处理和科学研究工作。（3）关键技

术装备海试任务。2.2时间要求：（1）航次海上作业时间范围：海上时间不少于 80天。出

航日期不晚于 2023年 7月 31日。（2）航次现场成果提交时间：航次海上调查作业任务结束

返回国内港口靠港后，3日内按国家大洋样品和数据管理规定及北京先驱相关管理办法要求

向北京先驱汇交航次样品和数据，一周内提交航次现场报告及开展现场验收。如果时间允许，

根据北京先驱要求在航段间开展样品和数据汇交工作。（3）航次研究成果提交时间：航次结

束后 180日内提交航次数据集和专题报告，支撑北京先驱开展航次研究报告编制。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北京先驱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2023年海上勘探项目北京先驱第 4航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北京先驱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2023年海上勘探项目北京先驱第 4航次)的投标人资

格能力要求：3.1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及重大 质量责任事故；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2投标人特定资格条件要求：

（1）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远洋科学调查航次的组织经验和能力；

（3）拥有适航船舶所有权或使用权。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最多由三个法人或其他组织组成。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招标文件规定的基本资格条

件。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明确主投标

人，主投标人须至少满足 3.2投标人特定资格条件要求（1）、（2）两条要求，联合体其他成

员须至少满足要求（1），联合体至少有一方满足要求（3）。主投标人应承担航次组织、测试

分析、科学研究等主要任务，并将联合体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各

方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主投

标人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标段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

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

协调工作。

3.4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机构，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或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

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2）为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或与之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或与之存在控股或参

股关系；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被责令停业的、或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或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5）在最近三年内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质量问题的；

（6）在最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7）未向招标代理机构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

;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5月 22日 09时 00分到 2023年 06月 02日 16时 00分

获取方式：4.1获取时间：2023年 5月 22日至 2023年 6月 2日，每日上午 9时至 12

时，下午 13时至 16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下同）；4.2获取地点：北京市朝阳

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B座 5层 505室；4.3获取方式：现场或邮购，（1）现场领购招标

文件相关事宜：潜在投标人须提供以下资料：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介绍信原

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有效专用章）及被授权人/联系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有

效专用章）；②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型主体资格证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有效专用章）。（2）邮购招标文件相关事宜：潜在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

发售时间截止前提交上述资料扫描件，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mapf@biddingcitic.com（邮件请

注明公告所示招标项目编号、包号），经招标代理机构确认后以电汇形式将标书款汇至招标

代理机构指定账户（汇款时请注明公告所示招标项目编号、包号），提交电汇底单扫描件并

登记备案。招标代理机构将以快递形式及时寄去招标文件，但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人在任何

情况下对快递过程中发生的迟交或遗失均不承担责任。4.4招标文件售价：每套售价人民币

500元整，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6月 12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北京金龙潭御瑞酒店三层第三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71号），纸

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6月 12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北京金龙潭御瑞酒店三层第三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71号）

七、其他

    7.1 投标文件递交要求

（1）投标文件应派专人送达。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需邮寄、快递等非现场方式递交投标文

件的，在邮寄或快递过程中导致的投标文件遗失、损坏或密封不完整，或未能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送达或未能送达至指定地点的，投标人自行承担责任。

（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予以拒收。

7.2 代理机构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三元桥支行

账号：8110701013102383606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号中国外文大厦 A609                             

   联 系 人：庞工、王工                             

   电    话：010-6894900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 A座 8层

   联 系 人： 马鹏飞、位奎奎、符群慕

   电    话： 010-84865055转 203、156

   电子邮件： mapf@biddingcitic.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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